
 

改 任 行 政 總 裁 及 總 裁  
 

 

 

 

 

 

董 事 會 欣 然 宣 佈 ， 梁 信 軍 先 生 （ 代 替 郭 廣 昌 先 生 ） 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

行 政 總 裁 ，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起 生 效 。 同 時 ， 汪 群 斌 先 生 （ 代

替 梁 信 軍 先 生 ） 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總 裁 ，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起

生 效 。 郭 廣 昌 先 生 仍 然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董 事 。  

 
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（「 本 公 司 」）董 事 會（「 董 事 會 」）欣 然 宣 佈，梁 信 軍 先

生（「 梁 先 生 」）（ 代 替 郭 廣 昌 先 生（「 郭 先 生 」））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行 政 總

裁，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起 生 效。同 時，汪 群 斌 先 生（「 汪 先 生 」）（ 代

替 梁 先 生 ）已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總 裁，於 二 零 零 九 年 一 月 十 六 日 起 生 效。郭

先 生 仍 然 擔 任 本 公 司 之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董 事。上 述 委 任 是 為 強 化 本 公 司 高 級

管 理 層 成 員 之 行 政 管 理 職 能 而 作 出 。  

 

梁 先 生 現 任 本 公 司 副 董 事 長 及 執 行 董 事。作 為 本 公 司 之 行 政 總 裁，梁 先 生

將 會 負 責 本 公 司 及 其 子 公 司 （「 本 集 團 」） 之 整 體 管 理 及 營 運 。  

 

汪 先 生 現 任 本 公 司 執 行 董 事。作 為 本 公 司 之 總 裁，汪 先 生 將 會 負 責 協 助 行

政 總 裁 處 理 本 集 團 之 日 常 營 運 管 理 事 務 。  

 

董 事 會 謹 此 感 謝 郭 先 生 於 擔 任 本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期 間 所 作 出 之 貢 獻 及 梁 先

生 於 擔 任 本 公 司 總 裁 期 間 所 作 出 之 貢 獻。董 事 會 亦 歡 迎 梁 先 生 及 汪 先 生 分

別 擔 任 本 公 司 行 政 總 裁 及 總 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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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董 事 會 命  
復 星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 

董 事 長  
郭 廣 昌  

 
中 國 上 海 ， 2009 年 1 月 16 日  
 
於 本 公 告 日 期 ， 本 公 司 之 執 行 董 事 為 郭 廣 昌 先 生 、 梁 信 軍 先 生 、 汪 群 斌 先 生 、 范 偉 先
生 、 丁 國 其 先 生 、 秦 學 棠 先 生 及 吳 平 先 生 ； 非 執 行 董 事 為 劉 本 仁 先 生 ； 而 獨 立 非 執 行
董 事 為 陳 凱 先 博 士 、 章 晟 曼 先 生 及 閻 焱 先 生 。  

 
 
 

2  


